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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6日在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何  健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四川省散装水泥应用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资源、环境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十八届五中全会和省委十届七次全会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发展散装水泥是保护环境、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的重要途经之一，是发展循环经济的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生态文明，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
（一）制定条例是依法行政的需要。走“依法治散，依法兴散”之路是建设法治四川的客观要求。2002年9月省政府颁布了《四川省散装水泥管理办法》（第162号令），对我省散装水泥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四川省散装水泥管理办法》属地方政府规章，法律位阶低，约束力不够强；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该管理办法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发展散装水泥的要求。制定《四川省散装水泥应用条例》将弥补我省散装水泥法规空白，保障全省散装水泥步入依法行政的法制化轨道。
（二）制定条例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需要。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是公认的绿色建材。促进散装水泥发展，符合中央和省委绿色发展理念。发展散装水泥有利于节约资源。据测算，使用一万吨散装水泥，仅在资源节约方面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就达45万元。“十二五”期间我省累计推广散装水泥32895万吨，仅在资源节约方面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就达148.03亿元，综合节能折合标煤751.46万吨。发展散装水泥有利于环境保护。使用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不仅可以节约资源，还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城乡环境。“十二五”期间，我省因使用散装水泥减少粉尘排放量330.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965.09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6.43万吨。发展散装水泥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使用1万吨散装水泥，可综合利用固体废弃物1800吨。
（三）制定条例是适应国家对散装水泥发展应用更高要求的需要。《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国发〔2005〕21号）中明确“落实发展散装水泥的政策措施，从使用环节入手，进一步加大散装水泥推广力度”。要求大力发展绿色建材，推广应用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限期禁止在城市城区现场搅拌混凝土、砂浆，推进建筑工业化发展。这些工作涉及到建材生产、建筑施工、物流运输、产业转型升级等多个环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省水泥散装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客观上决定了采用法律手段推进的必要性。
二、条例草案的起草过程
《四川省散装水泥应用条例》列入立法项目后，省住建厅进行了立法调研，在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基础上，组织专家进行了论证。条例草案（代拟稿）于今年1月报送省政府法制办。省法制办按照立法程序，书面征求了省发展改革、财政、编办、公安、交通、质量技术监督、环境保护等部门和21个市（州）政府的意见，并于1月19日起在省政府和省法制办网上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省法制办会同省住建厅赴云南省以及省内的成都、乐山、攀枝花等地进行了立法调研，综合反馈意见和调研情况，经反复修改讨论形成条例草案（送审稿）呈报省政府。6月23日，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四川省散装水泥应用条例（草案）》。
三、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管理主体和职责
国函〔1997〕8号文件明确指出：“各级散装水泥办公室是散装水泥工作的行政管理部门，对本地区散装水泥发展负有行政管理责任”。商务部、财政部等七部局联合颁布的《散装水泥管理办法》（二00四年第5号令）中明确：“各级散装水泥办公室负责本行政区内散装水泥行政管理的具体工作。” 当前，我省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在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市（州）一级都设置了散装水泥管理机构，但大部分县（市、区）未设管理机构。为使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和混凝土预制构件的发展和应用做到责任明确，草案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和混凝土预制构件发展和应用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散装水泥管理机构负责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的具体管理工作，所需工作经费按照规定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二）关于散装水泥行业发展
在散装水泥行业较快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是部分地区产能过剩，设市城市预拌混凝土产能基本上都趋于饱和，市场竞争加剧。二是不少地方没有按规划、国土、环保要求，擅自设置混凝土搅拌厂（站），造成市场和市容混乱。三是仍有一些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生产项目达不到环境保护要求。为规范散装水泥行业健康发展，针对上述问题，草案在行业合理布局、环境保护方面作了规范，草案第六条规定“省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省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专项规划”，“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全省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专项规划，结合本地实际，编制本地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专项规划”。草案第七条规定，从事散装水泥有关的企业“符合国家有关循环经济发展、清洁生产规定的，经依法认定后可以享受相关税收优惠”。同时在草案第二十一条规定“新建、改建、扩建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生产项目应当符合当地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专项规划，并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新建、改建、扩建水泥生产项目，应当按照散装水泥发放能力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和环境保护要求进行设计、建设。”
（三）关于推广使用散装水泥
发达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完成了袋装水泥到散装水泥的变革，散装率保持在90%以上。2015年，我省水泥散装率为50.14%，较全国平均水平低8.28个百分点。江苏、浙江、河北的散装率已分别达到88.06%、80.15%、68.12%。为进一步推广使用散装水泥，草案第三条确定了“水泥生产和使用应当坚持发展散装、限制袋装的原则。”草案第十七条规定，“企业生产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和混凝土预制构件，应当全部使用散装水泥”，“交通、能源、水利、港口等重点建设工程以及政府投资的建设工程，应当使用散装水泥。”同时，草案第十八条提出了在建设工程施工、设计、监理、验收等环节如何体现使用了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的要求。
全省农村水泥散装率和增长量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我省下一步推广使用散装水泥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为提高散装水泥在农村的使用率，草案第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和引导水泥生产、经营等相关企业在农村设立散装水泥销售网点，推进散装水泥在农村的应用，鼓励农村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
（四）关于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
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以下简称“禁现”）是政府部门推广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的重要行政手段和措施，也是提高建筑工程质量、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需要。商务部、公安部、建设部、交通部在2003年发出《关于限期禁止在城市城区现场搅拌混凝土的通知》（商改发[2003]341号），2007年，商务部、公安部、建设部、交通部、质检总局、环保总局《关于在部分城市限期禁止现场搅拌砂浆工作的通知》（商改发[2007]205号），商务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禁止现场搅拌砂浆工作的通知》（商商贸发[2009]361号）。我省根据上述规定从2004年即开展了禁现工作，2011年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城市、县人民政府规定的限制区域内，禁止建设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搅拌混凝土、砂浆。”为与此衔接，在草案第十六条规定：“市、县人民政府依据有关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划定禁止建设工程项目使用袋装水泥、建设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设置移动式搅拌站的范围。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
除外部分，主要是禁现区域内部分建设工程确因混凝土和砂浆使用数量少、运输距离远等特殊情况，这些情况体现在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内容中。
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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